
法規名稱：酒精汽油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3 月 1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石油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酒精汽油：以化石汽油摻配燃料乙醇或直接使用未經摻配化石汽油之變性燃料乙醇

為燃料者。

二、燃料乙醇（以下稱 E100 酒精汽油）：以含有糖分、澱粉或纖維素之生物原料，經

發酵、蒸餾、脫水後製得水含量低於百分之零點五（體積／體積）之乙醇為燃料者

。

三、生質柴油：以化石柴油摻配脂肪酸甲酯或直接使用未經摻配化石柴油之脂肪酸甲酯

為燃料者。

四、脂肪酸甲酯（以下稱 B100 生質柴油）：以動植物油或廢食用油脂，經轉化技術後

所產生之酯類為燃料者。

五、再生油品：以本國廢棄物或其他依環境保護法規回收再利用，經加工處理所產生石

油系列物資，作為燃料者。

六、生質燃料業者：指從事下列行為之業者：

（一）生產及銷售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為燃料。

（二）摻配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在本國銷售為燃料。

（三）輸入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在本國銷售為燃料。

七、再生油品業者：指生產及銷售再生油品為燃料之業者。

八、特定對象：指與生質燃料業者或再生油品業者簽訂契約或出具同意使用書者。
 

第 3 條
 

1  從事 E100 酒精汽油、B100  生質柴油或再生油品之生產及銷售業務者，應檢具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生產地點。

二、設備規模。

三、設計產能。

四、生產計畫（包含生產製程、投入使用原料、投入使用能源、主要產品項目及計畫年

產量）。

五、銷售或輸出計畫。

六、主要產品成分說明及化驗報告。

七、操作維護計畫。

八、品質管制計畫。

2  前項生質燃料業者及再生油品業者之經營，應符合工業、商業及環保相關法規規定。

3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應執行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

4  生質燃料業者或再生油品業者變更第一項第四款生產計畫之生產製程或投入使用原料

，應於變更前檢具變更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為之。
 

第 4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摻配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限供特定對象研究測試及示範推廣使用，不得

轉售。



2  生質燃料業者，從事 E100 酒精汽油、B100  生質柴油以外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之摻配

，應於從事摻配業務二個月前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逐批申請核准：

一、汽油、柴油批發業登記證。

二、在工廠內配置符合本法儲油設備規定之油槽及相關設施文件。

三、每批次產銷計畫，包括自產或輸入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之使用數量及

化石汽油、柴油之合法油源證明、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之銷售特定對象、油品需求

規格、銷售用途、銷售數量及特定對象之同意使用書或銷售契約書。

四、銷售特定對象為從事研究測試及示範推廣用途之證明文件。

3  生質燃料業者從事摻配業務，應於每次出廠後七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經營報告，包

括摻配比率、生產數量及銷售對象，並檢附所購置合法化石汽油、柴油之證明文件影本

、銷售數量憑證影本、符合產銷計畫之銷售特定對象、對油品需求規格之化驗報告影本

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  石油煉製業從事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摻配，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 5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從事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輸入、銷售業務，應檢具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國外生產地點。

二、輸入方式。

三、計畫輸入量。

四、銷售計畫。

五、主要產品之成分說明及化驗報告。

六、品質管制計畫。

2  石油煉製業與石油輸入業輸入及銷售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不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

3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條及前二條規定申請之資料不全者，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者，得駁回其申請。
 

第 6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與再生油品業者銷售之酒精汽油、生質柴油或再生油品，品質應符合國家

標準；無國家標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後，始得銷售。

2  前項生質燃料業者及再生油品業者於銷售油品時，應出示或標示其品質及成分說明，每

次出廠或輸入之酒精汽油、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均應經下列機構之一化驗符合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指定之試驗室。

二、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之實驗室或其與國外相互認證之實驗室。

3  前項化驗報告，應保存三年；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派員抽查油品品質及相關資料

。

4  石油煉製業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摻配及銷售之酒精汽油或生質柴油，不適用第一

項規定。
 

第 6-1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始得自國外輸入生產B100 生質

柴油之原料，且以生產 B100 生質柴油之用途為限。

2  生質燃料業者應自國外輸入十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文件有

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駁回其申請。

3  前項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其內容應包含經營主體及所在地、負責人姓名及住所、輸入原料、數量及

用途、原料來源國及該國生產廠商。



二、B100  生質柴油預定銷售對象及數量等相關證明文件。

三、交易發票影本或其他交易文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7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生產或輸入之 E100 酒精汽油或 B100 生質柴油，限售予石油煉製業、輸

出或供特定對象自行使用。

2  再生油品業者生產之再生油品，國內限供工廠、焚化爐、發電作為燃料使用或售予石油

煉製業。

3  前二項銷售者，於新增特定對象時，均應檢具同意使用書或銷售契約書，載明該銷售對

象對其油品成分、特性之瞭解程度及自行使用意願，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7-1 條
 

再生油品業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逐批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專案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輸出

，且應於核准日起一個月內完成輸出：

一、再生油品輸出申請書。

二、銷售契約書（含產品規格）。

三、出口油品化驗報告。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8 條
 

1  生質燃料業者及再生油品業者，應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生產、輸入、銷售或輸

出計畫，並應於每月二十日前將前一月之生產、輸入、銷售、儲存或輸出情形作成書表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  石油煉製業或石油輸入業從事生質燃料或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銷售或輸出，不適用

前項規定。
 

第 8-1 條
 

生質燃料業者及再生油品業者之經營申請或資料申報內容，不得為不實申報。
 

第 9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之案件，除進行書面審查外，並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

構實地查勘。

2  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請生質燃料業者及再生油品業者報告其業務，並得派員或委託

專業機構查核其實際營業相關資料，業者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

3  中央主管機關得請生質燃料業者報告其摻配業務經營情形，或報告其摻配酒精汽油、生

質柴油之流向，並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予以查核，業者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
 

第 10 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